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总工会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一、项目名称

项目名称：莲花池水费

二、立项依据

元江县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与元江县元源供水有限公司于2022年4月签订的《城市供水用水合同》（该合同自动续期）；

元发改〔2021〕126号文件所规定的非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标准（综合价格为4.3元/立方米）；

2025年项目实施成果以及公园往年的用水数据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元江县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。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元江县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作为服务职工的核心组织，始终致力于改善职工的工作与生活环境。莲花池公园是职工日常休闲的重要场地，其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规范化管理，直接影响着公园的生态维护水平和职工的休闲体验。2025年莲花池公园水费项目的实施，已初步达成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和运营成本的优化。为进一步巩固成效、完善管理机制，服务中心计划在2026年持续推进该项目，以保障公园供水的稳定性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
日常用水管理：依据合同约定接受供水服务，满足公园绿化灌溉、生态补水等日常用水需求；
水费结算：通过银行代划、网络缴纳等合规途径，按时缴纳水费，避免逾期违约情况的发生；
设施维护：定期对智能水表、灌溉系统等设施进行检查，一旦发现故障及时联系维修，履行合同约定的用水人设施维护义务；
用水监测：借助智能水表数据，跟踪用水量的变化情况，优化用水方案，减少水资源浪费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总预算为100,000.00元，专项用于支付莲花池公园的水费。资金将根据项目进度和实际需求进行合理分配，确保资金的有效使用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项目资金将按照以下计划进行分配与使用：

1月至3月（春季灌溉期）：预计支出35,000.00元，以保障绿化返青灌溉的用水需求；
4月至6月（常态用水期）：预计支出20,000.00元，根据实际需求调控用水强度；

7月至9月（夏季补水期）：预计支出25,000.00元，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态补水需求；
10月至12月（收尾评估期）：预计支出15,000.00元，预留5,000.00元作为应急备用金，用于应对水价微调、设施应急维修等突发事件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实施莲花池公园水费项目，预计公园水费支出将降低20.00%，水资源利用效率将提高30.00%。同时，公园的环境质量将得到显著改善，为职工提供更加舒适宜人的休闲环境。 
